附件6：

泛珠三角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区域“一盘棋”工作实施方案

   为积极探索建立泛珠三角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机制，加快区域“一盘棋”进程，促进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重庆、四川、云南等11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计生工作水平提升，为全国“一盘棋”提供带动和示范，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和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促进形成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的意见》精神，结合区域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和要求

    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主线，按照“信息互通、服务互补、管理互动、责任共担”的原则，以区域信息互通为支撑，推进区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制体制创新，共同探索建立双向互动、合作共赢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长效协作。签署泛珠三角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多边协作协议，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区域协作制度和措施，并在各省（区、市）实现省内“一盘棋”的基础上，建立起以信息互通为基础、以便民维权为先导、以依法行政为准则、以协同互动为重点、以层级监管为保障的区域协作模式，到2010年底泛珠三角基本形成区域“一盘棋”格局。

    二、重点任务

加快推进泛珠三角流动人口信息网络互动协作，实现区域内信息快速互通。

    1．提高区域内各省（区、市）的省内“一盘棋”信息化应用水平。继续加快各省（区、市）流动人口信息化建设，健全全员流动人口统计制度，2010年底各省（区、市）基本完成建立省级集中的全员流动人口数据库。继续强化各省（区、市）的省内统筹、委内统筹、部门统筹，提升省内“一盘棋”信息化应用水平，为促进泛珠三角形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一盘棋”提供扎实的工作基础和可靠的机制载体。

2．加强省际间的网络互动协作。立足人口计生网络，在泛珠三角区域内普遍建立全员流动人口监测体系，实现经常化监测。充分利用国家PADIS流动人口子系统和各省（区、市）流动人口信息平台，积极创造条件实行各省（区、市）开放的信息对接，实现基层便捷、准确利用对方数据库核实情况，逐步实现信息实时变动、跟踪管理和动态监测，建立省际间快捷、有效的信息交流。

3．实现区域内信息快速互通。现居住地通过国家或省级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准确、有效地为户籍地提交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怀孕、生育、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定期参加孕检情况以及未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未按要求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等重点信息，提请查询身份、住址等疑问信息。户籍地收到请求查询信息后，应认真核实个案情况，并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反馈。对反馈内容为“查无此人”的，应在“备注栏”说明具体原因。遇到特殊紧急情况，基层人口计生部门可通过电话或传真快速联系和反馈，其中对政策外怀孕对象的信息查询，户籍地应在24小时内进行核实并反馈。

4．为便于基层工作人员掌握各地政策，及时联络沟通，区域内各省（区、市）应利用各自公众网公布以下信息或形成通讯手册：①本省（区、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地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②具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格的机构名称、电话、地址；③省（区、市）、市（地、州）、县（市、区）、乡（镇、街道）人口计生部门流动人口机构联系方式等。

（二）加强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协作，促进信息流和工作流的有效融合。

1．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查验与协办。户籍地要及时为流出人员免费办理全国统一的《婚育证明》。现居住地应及时查验《婚育证明》，对未持《婚育证明》的流动育龄妇女，发出《限期补办通知书》，并告知其在现居地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在补办限期内，现居住地通过网络或其它方式，将无证人员信息及时通报给户籍地，户籍地经核实无误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为该无证人员补办，寄交现居住地乡（镇、街道）计生办或社区村（居）委会交发本人。

2．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户籍地应在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前，为其落实一项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催促已婚育龄妇女按时到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接受孕检服务。现居住地为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免费提供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其中每季度或半年免费提供一次查环查孕服务。为减轻群众负担，现居住地应及时将查环查孕结果通过信息网络平台等方式向户籍地通报，为需要者出具纸质《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并负责寄回户籍地。

凡发现流入育龄妇女怀孕的，现居住地要及时通报其户籍地，合作查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于政策外怀孕的，现居住地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也可要求户籍地出具《流动人口政策外怀孕终止妊娠委托函》，在现居住地落实补救措施；对拒不落实补救措施的，现居住地要及时通报其户籍地协助处理，必要时户籍地应派人配合现居住地做好思想动员工作。

    3．流动人口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现居住地发现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后，应及时通报户籍地，并配合户籍地做好征缴社会抚养费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流动人口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一般以户籍地为主，其征收标准由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协商、依法确定。

户籍地、现居住地合作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非诉案件的查处工作，为对方提供工作便利。对流动人员的计划生育信访案件，双方做到有报必查，事后互相通报情况。

（三）积极开展流动人口便民维权服务协作，促进区域内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现居住地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实行与常住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对流动人口夫妻符合规定条件拟在现居住地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对证件及手续齐备者，应为其办理现居住地的生育服务登记，并及时将办理情况通报户籍地。对自觉履行计划生育政策，自愿到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或补救措施的流动人口，除做好上门随访工作外，有条件的地区还可给予受术者奖励金。探索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市民化待遇，逐步将免费婚检及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向流动人口覆盖。

2．户籍地应广泛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知识宣传，提高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及时为拟在现居住地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夫妻出具其在外出前的婚育情况证明材料，负责为外出只生育过一个子女、且自愿终生不再生育的户籍人口夫妻，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落实相关的计划生育奖励待遇。

3．现居住地应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免费生殖保健服务，免费向流动人口发放避孕药具，采取多种渠道满足流动人口对避孕药具的需求。户籍地收到避孕节育情况证明或网上通报信息后，不得强行要求外出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孕检，以减轻群众负担。

4．区域内双方或多方合作开展流动人口“关怀关爱”活动，关心流动人口“留守”家庭成员的生产、生活，为其排忧解难；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帮助外来人员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逐步实现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泛珠三角区域“一盘棋”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省（区、市）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负责统筹区域协作工作；分管领导负责日常协调工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负责人具体组织实施，并明确各级专（兼）职人员、职责，建立适应区域“一盘棋”的工作队伍。逐年增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经费投入，并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区域协作工作经费，为构建区域“一盘棋”提供经费保障。区域协作的牵头或轮值省份，主动承担相关工作，统筹协调，引导发展。

（二）建立泛珠三角区域“一盘棋”的工作制度。一是建立区域联席会议制度。在省级层面，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由各省（区、市）人口计生委主任担任年会召集人，11省（区、市）轮值召开，形成长效机制，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协作健康稳步发展。二是建立省际间经常性会商制度。省（区、市）人口计生委之间建立经常性工作协调机制，积极开展省级会商协调，负责解决基层协作中的政策性障碍等问题。

（三）加强区域内的层级监管与绩效评估。按照国家、省、市、县、乡的层级原则，分层管理，逐级监督，并通过各层级交流监督，分别解决各层级的问题。各省（区、市）按照“省际协调、分层监管”的原则，明确各级职责，强化日常工作机制与监督机制，规范基层服务管理行为，逐步建立区域内违规问责、监管考核的层级监管制度。各省（区、市）将基层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区域协作情况纳入本省（区、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内容，对积极配合协作工作、创新合作方式的予以加分奖励，对因不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扣分处罚。

